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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問題編號： 3432) 
 

 

總目：  (49)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1) 食物安全及公共衞生  

管制人員：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(劉利群 ) 

局長：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處理食物投訴的數字，持續上升，就此，局方有否預留足夠資源，包括人

手，以應付本年度的需求？若有，牽涉的人手、資源及詳情為何；若否，

原因為何？  
 
提問人：李國麟議員  (議員問題編號 (立法會用 )： 63) 

答覆： 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(本署 )轄下食物安全中心設有專責隊伍處理食物投訴，該

隊伍的人手編制由 2016-17年度起增加兩人至 23人。此外，本署在全港 19個
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派駐約 318名衞生督察，負責處理區內不同的環境衞生

事宜，包括就食物投訴作出初步調查。至於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處理食物

投訴涉及的人手和開支，本署並無分項數字。本署會確保繼續有足夠人手

處理食物投訴。  
 
 

 
 

 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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